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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律师的司法责任应当予以明确
谢佑平

 我国 《刑事诉讼法》 自 1979 年制

定实施以来， 前后经历过了三次修改，

侦查、 起诉、 辩护、 审判、 执行等基本

制度不断完善进步， 在打击犯罪、 保障

人权、 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但是， 也应当看到， 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对刑事司法公正尤

其是程序公正的期望日益提高， 现有的

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暴露

出了诸多问题， 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

亟需完善。 因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

将 《刑事诉讼法》 作为“条件比较成

熟、 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列

入第一类项目， 修改工作正式启动。

法援律师的发展与履职现状

法律援助律师制度， 是《刑事诉讼

法》 中的重要内容， 旨在为经济困难的

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予以减免费用

提供法律服务， 以使其合法权益得以维

护， 实现法律对于公民的平等保护。 在

我国， 法律援助义务主要由律师承担，

因此， 法律规定： “律师、 律师事务所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 维

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这一规定，

律师不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

助义务， 而且还应当做到为受援人提供

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法律赋

予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 有利于实

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诉讼当事人提

供平等的司法保障， 实现司法公正。 公

民在赡养， 工伤， 刑事诉讼， 请求国家

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

获得律师帮助， 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

的， 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

务， 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

1997 年 1 月，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

立。 随后，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 2003 年 7 月 16 日， 国务

院公布了 《法律援助条例》， 对我国法

律援助的性质、 任务、 组织机构、 范

围、 程序、 实施和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

做出了全面、 具体的规定。 我国法律援

助制度自建立以来， 取得了长足进展。

从 2023 年全国司法厅 （局） 长会议上

获悉， 我国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

援案件 158.5 万件， 群众法治获得感得

到切实增强。

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和辩护全

覆盖制度的推行， 刑事诉讼审查起诉和

审判阶段出现了大量法律援助律师参与

辩护。 法律援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角色， 在刑事辩护中的业务

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律师。

但也应当看到， 法律援助律师的水

平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一些法律援助

律师履职存在不负责任的情况。 司法实

践中， 有些法援律师工作流于形式、 走

过场， 可能案卷都没有认真阅读， 不仅

无法提出有价值的辩护观点， 整个辩护

过程往往只有一两分钟时间， 发表几句

诸如被告人态度好、 家庭困难等没有实

际价值的“辩护意见”。 个别法援律师

甚至违背被告人意志， 劝被告人认罪，

充当第二公诉人。 “占坑式” 辩护现象

在个别地方和某些案件中非常突出， 严

重影响被告人正当行使合法权利。 因

此， 此次《刑事诉讼法》 修改， 应当对

法律援助律师的责任问题予以调整完

善。

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律师职业道德反映了律师职业特殊

利益和要求， 体现了律师职业的特点，

确定了律师对社会承担的特殊责任和义

务。 随着人们对律师职业道德认识的深

化， 域外各国和地区普遍制定了律师职

业道德的规范性文件， 如美国律师协会

制定了 《美国律师行为标准规则》， 日

本律师联合会制定了《日本律师道德规

范》 及《关于刑事法庭辩护活动的道德

规程》 等。 我国法律规定的律师职业道

德的基本内容及含义如下： 忠于宪法、

法律， 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诚实

守信、 勤勉尽责， 依据事实和法律， 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正确实

施，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注重职业修

养， 自觉维护律师行业声誉； 保守在执

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尊重同行， 公

平竞争， 同业互助； 关注、 支持、 积极

参加社会公益事业。

律师执业纪律， 是指从事律师职业

的人在执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

则。 律师执业纪律是律师职业道德的具

体化， 即律师职业道德被系统总结成若

干条“戒律” 后所形成的具体行为准

则，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若有违背， 就会

受到相应的制裁。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

纪律一体两面，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

可。 我国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第 182

条规定： “对律师严重违反律师执业行

为规范以及违法的行为可能由司法行政

管理机关处罚或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的， 律师协会应作出提交相关机关处罚

或追究法律责任的建议。”

法援律师需承担民事责任

律师与当事人的委托关系以社会契

约为基础， 他与当事人的关系以自愿为

前提， 建立在通过契约或合同规范的委

托授权基础上， 这是法律服务活动与司

法职权行为的显著区别。 尽管律师及律

师职业由国家法律允准和规范， 但是，

法律一般不会强制社会主体接受律师的

法律服务。 是否需要法律服务， 在很大

程度上完全是社会主体自己的事情， 由

其自主决定。

司法职权行为则与此不同， 国家设

立司法机关并赋予其侦查、 起诉、 审

判、 执行等司法职权。 目的在于通过司

法活动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 因

此， 司法机关的行为往往是主动的、 积

极的， 具有强制性。 例如： 侦查、 控诉

机关认为某人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构成犯罪时， 会主动立案侦查， 开展搜

查、 扣押、 勘验、 检查等侦查活动， 采

取拘留、 逮捕等强制措施， 调查收集证

据， 查获犯罪嫌疑人， 提起诉讼， 要求

审判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打击犯罪，

保护无辜， 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成为司法机关的天职。 与此相适应， 如

果司法人员疏于职责， 徇私舞弊， 包

庇、 放纵犯罪， 枉法裁判， 则将受到法

律制裁。

律师法律服务不具有职权性， 律师

参与法律事务是基于社会主体的委托和

聘请。 如果律师得不到社会主体的委托

和聘请， 律师业务就不会产生。 而且，

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 必须建立在契约

或合同之上。 当事人委托或聘请律师，

应当在契约或合同中明确律师法律服务

的种类和权限。 因此， 在现代社会中，

社会主体是否需要法律服务， 由谁来为

其提供法律服务， 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个

体意志， 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建立

在双方合意基础上。

自愿和合意， 是社会契约成立的前

提， 也是建立律师与委托人关系的基

础。 但是， 也应当看到， 在现代社会

中， 随着国家职权的强化， 自愿和合意

在某些法律服务领域受到了冲击， 强制

辩护、 强制代理的概念已经产生。 以我

国为例， 在刑事诉讼中， 我国规定有法

律援助制度， 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告

人” “盲、 聋、 哑或者未成年被告人”

“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 而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 实行强制辩护， 人民法院可

以或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在指定辩护

人的情况下， 律师与被告人的关系便不

具有“委托” 和“聘请” 之意， 缺少了

“自愿和合意” 的基础。 这种情形不仅

发生在我国， 法国、 德国、 美国等的刑

事诉讼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在经济领

域， 有些国家已形成不成文的规定， 大

宗的、 复杂的、 涉外的经济活动必须有

律师参与或有律师制作的文书。 但是，

这种状况毕竟是局部的、 少数的和特殊

的， 而且， 当事人在选择由谁来作为自

己的律师时， 仍有自主性。 因此， 强制

辩护或代理， 不会动摇律师与当事人之

间委托关系的社会契约基础。

律师的民事责任， 是指律师有义务

对其自身失职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进行赔偿。 法律服务合同在民事法领域

往往准用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规定， 这

意味着代理人应为被代理人的合法利益

躬于计算。 对此， 法律援助律师不仅应

对其失职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

性赔偿， 还应对其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

进行赔偿。 如果法律援助律师的失职行

为是故意或者恶意实施的， 受援人可以

要求惩罚性赔偿。 我国 2012 年 《律师

法》 第 54 条以立法形式对律师的民事

责任予以确认， 即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

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由其所在的

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

赔偿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

为的律师追偿。

法援律师也应承担司法责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深化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

任制。 如何全面、 准确地落实司法责任

制， 需要在法律制度完善与建设上做文

章。 责任制是针对具体人的， 必须落实

到需要承担责任的人身上。 到底哪些人

需要承担责任， 必须要予以明确。

就刑事案件而言， 如果事后发现有

法援律师参与且未尽职履责而发生错判

的案件， 除需追究公检法机关承办人的

司法责任外， 还应追究法律援助律师的

责任。 因为法援律师没有尽职尽责， 也

是导致司法错误的因素， 作为案件错判

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应承担相关司法责

任。 虽然法律援助律师报酬不高， 但这

部分费用来自国家财政。 拿了国家的报

酬， 就必须负担义务， 承担相应的责

任。

因此， 建议《刑事诉讼法》 修改时

应明确规定， 除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中

的承办人需要承担责任外， 法律援助律

师也应当是司法责任的承担主体。 错案

追究的相关司法责任承担， 法律援助律

师与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人员不应该有

任何区别， 更不能因为系指定代理而被

豁免。 通过法律规定明确法律援助律师

的责任， 有助提高律师法律援助业务的

能力和责任心， 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

（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导，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 法律援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 在刑事辩护中的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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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参差不齐， 一些法律援助律师履职存在不负责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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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如果法律援助律师的失职行为是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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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刑事案件而言， 如果事后发现有法援律师参与且未尽职履责而发生错判

的案件， 除需追究公检法机关承办人的司法责任外， 还应追究法律援助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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